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花簡字第250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謝品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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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(113年度偵

字第4201號)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謝品毅犯竊盜罪，處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千元折

算1日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謝品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於民國113年4月27日8時10

分許，在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00號「金虎爺廟」，竊取陳予

昊所管領之廟宇內香油錢新臺幣(下同)201元，得手後隨即

騎乘機車離去。案經陳予昊訴由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

偵辦。
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謝品毅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，

核與告訴人陳予昊於警詢之指述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面

擷取圖片5張等證據在卷可資佐證，堪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

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行洵堪認定。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

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 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

需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

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殊非可取；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並已

將所竊取之香油錢返還予告訴人(見本院卷第27-30頁)，犯

後態度尚可；兼衡其於警詢時自陳擔任粗工、家庭經濟狀況

為小康、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(見警卷第5頁)，以及其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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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遭竊財物之價值等一切情狀，量

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

    被告竊得之香油錢201元，雖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然被

告業已返還告訴人，已如前述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

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

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
訴狀(須附繕本)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 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簡易庭  法　官  李立青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
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張瑋庭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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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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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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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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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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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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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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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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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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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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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(113年度偵字第4201號)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謝品毅犯竊盜罪，處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謝品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於民國113年4月27日8時10分許，在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00號「金虎爺廟」，竊取陳予昊所管領之廟宇內香油錢新臺幣(下同)201元，得手後隨即騎乘機車離去。案經陳予昊訴由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偵辦。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謝品毅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陳予昊於警詢之指述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面擷取圖片5張等證據在卷可資佐證，堪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行洵堪認定。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 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殊非可取；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並已將所竊取之香油錢返還予告訴人(見本院卷第27-30頁)，犯後態度尚可；兼衡其於警詢時自陳擔任粗工、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、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(見警卷第5頁)，以及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遭竊財物之價值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    被告竊得之香油錢201元，雖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已返還告訴人，已如前述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(須附繕本)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 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簡易庭  法　官  李立青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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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(113年度偵
字第4201號)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謝品毅犯竊盜罪，處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千元折
算1日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謝品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於民國113年4月27日8時10
    分許，在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00號「金虎爺廟」，竊取陳予昊所
    管領之廟宇內香油錢新臺幣(下同)201元，得手後隨即騎乘
    機車離去。案經陳予昊訴由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偵辦
    。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謝品毅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，
    核與告訴人陳予昊於警詢之指述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面
    擷取圖片5張等證據在卷可資佐證，堪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
    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行洵堪認定。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
    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 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 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
    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
    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殊非可取；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並已將
    所竊取之香油錢返還予告訴人(見本院卷第27-30頁)，犯後
    態度尚可；兼衡其於警詢時自陳擔任粗工、家庭經濟狀況為
    小康、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(見警卷第5頁)，以及其犯罪動
    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遭竊財物之價值等一切情狀，量處
    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    被告竊得之香油錢201元，雖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然被
    告業已返還告訴人，已如前述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
    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
   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    訴狀(須附繕本)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 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簡易庭  法　官  李立青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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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(113年度偵字第4201號)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謝品毅犯竊盜罪，處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謝品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於民國113年4月27日8時10分許，在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00號「金虎爺廟」，竊取陳予昊所管領之廟宇內香油錢新臺幣(下同)201元，得手後隨即騎乘機車離去。案經陳予昊訴由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偵辦。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謝品毅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陳予昊於警詢之指述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面擷取圖片5張等證據在卷可資佐證，堪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行洵堪認定。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 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 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殊非可取；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並已將所竊取之香油錢返還予告訴人(見本院卷第27-30頁)，犯後態度尚可；兼衡其於警詢時自陳擔任粗工、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、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(見警卷第5頁)，以及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遭竊財物之價值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    被告竊得之香油錢201元，雖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已返還告訴人，已如前述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(須附繕本)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 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簡易庭  法　官  李立青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